
 

 

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一季报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更正事项的原因 

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

2013 年 4 月 1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2013 年一季度报告》，该报

告未经审计。 

本公司股票从2013年 5月21日起开始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

组。为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，本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公司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

进行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。经审计审定后的数据

与原 2013 年一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，因而需要对

2013 年一季度报告重新披露。 

二、更正事项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

的主要财务指标 

 2013年 1-3月（经审计） 2012年 1-3月（原披露）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360,287,251.92 325,114,362.8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（元） 
-81,052,606.66 -67,783,841.8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-97,052,208.85 -83,783,444.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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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（元） 
-21,177,054.32 -21,177,054.32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29 -0.2396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29 -0.2396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-10.7% -9.32% 

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

总资产（元） 2,493,198,163.91 2,495,394,728.80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

（元） 
714,296,714.39 727,545,487.05 

更正后经审计的 2013 年一季度报告详见巨潮咨询网

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

2013 年 8 月 13 日       




